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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时2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有关海地的问题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的报告

(S/2014/617)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

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巴西、加拿大、厄瓜多尔、

危地马拉以及乌拉圭的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成员面前摆有文件S/2014/732，其中载

有巴西、加拿大、法国、美利坚合众国以及乌拉圭

代表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案文。

成员们面前还摆有文件S/2014/617，其中载有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的报告。

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准备对其面前的决议草案

进行表决。我现在就把这项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阿根廷、澳大利亚、乍得、智利、中国、法

国、约旦、立陶宛、卢森堡、尼日利亚、大韩

民国、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有15票赞成。决议草案

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2180（2014）号决议。

我现在请希望在通过决议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

发言。

巴罗斯·梅莱特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
言）：智利对第2180（2014）号决议投了赞成票，

表明我国仍然致力于海地的民主进程、法治以及促

进人权和社会经济发展工作，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

团(联海稳定团)在其中已经并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投赞成票，也是为了保持安全理事会工作的建

设性精神。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今年未能像去

年一样成为该决议的提案国。

安理会刚刚通过的这项决议根据建议延长了联

海稳定团的任务期限，而这些建议导致我们以及拉

美地区一些为该特派团提供部队和警察的国家的担

忧。

在谈判期间，智利支持在考虑到选举时间表的

情况下逐步减少部队，以便确保选举进程具备透明

度，并最终实现民主治理，从而避免损害近年来的

成就。大幅减少联海稳定团的军事特遣队可能削弱

特派团的预防能力，在危机中 — 我们希望将不会发

生危机  —  

特派团将不得不根据尚不明确的行动概念作出

反应，因而面临这方面的所有风险。我国无法事先

保证我们能如同过去十年那样继续参与。此外，我

们对决议第2段的理解是，直到2015年3月提出秘书

长的下次报告为止，军事特遣队的兵力将维持在类

似于目前兵力的水平，以便能够为应对选举领域中

的任何发展提供支持。

我们重申，应当根据实地的情况，而不是出于

可能改变的考虑因素，作出有关增加或减少部队人

数的任何决定。在这方面。智利期待，将严格执行

决议第3段的规定——即对部队兵力配置所作的任何

调整都必须以实地情况为依据——以及第4段的规

定，其中重申安全理事会保证审查有损已有成就的

任何情况。

但同样重要的是，海地政治领导人成熟地承担

责任，现在就同意推进尚未完成的选举进程，并确

保举行2015年总统选举。这一进程已拖延很久，有

失慎重，维和团在实地部署已超过十年，必然正在

考虑撤离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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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谨强调，智利认为，在评估联合国维

和行动的任何重组时，尤其在考虑如此重大的重组

时，必须充分考虑到部队派遣国的观点。

威尔逊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联

合王国欣见安全理事会一致投票赞成延长联合国海

地稳定特派团（联海稳定团）的任务期限。我们也

欢迎各方在谈判第2180 (2014)号决议案文期间所展

示的妥协和灵活精神。

本决议获得一致通过，发出了安理会一致支持

这个重要特派团的有力信息。联合王国注意到一些

代表对有关特派团缩编的规定表示的关切。在这方

面，联合王国欢迎案文中达成的平衡。

海地近期没有发生任何军事冲突，过去18个月

里维和人员为处理安全事件只出动两次。正如智利

常驻代表所说，联海稳定团的作用应是帮助海地重

新担负起自身安全责任，而不是无限期亲自执行这

项任务。

决议规定，应根据对安全局势的全面评估，

以负责任方式逐步对联海稳定团的军事部分进行缩

编。

鲍尔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安理会成员今天努力达成一项共识，向海地

人民重申，安全理事会成员依然一致支持海地实现

其成为一个安全与稳定国家的愿望。

我们同意智利大使的看法——我想安理会的所

有其他人也是如此——即：实地的局势应当是安理

会决策的依据。迄今为止，情况一直是这样的，今

后必须继续这样。

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联海稳定团）将继

续对海地的安全作出重要贡献。我谨重申联合国赞

赏参与联海稳定团以支持海地人民的部队、警察和

其他工作人员。若干部队和警察派遣国是安全理事

会的成员，其他一些派遣国也有代表来到会议厅这

里。我们感谢它们已经并将继续做的所有工作。

我们期待继续进行建设性合作，与海地人民一

道作出努力，帮助他们实现持久的和平、安全与民

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将以阿根廷代表

的身份发言。

阿根廷代表团是本着这样一个理解而对第

2180(2014)号决议投赞成票的，即海地政府已表示

同意与延长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联海稳定团）

任务期限有关的条件，我们投赞成票也是为了表示

阿根廷继续声援为加强民主进程和促进海地安全与

稳定所作的努力。

但是，我们本来希望该决议能反映阿根廷和其

他拉美部队派遣国在海地之友小组谈判期间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以及我们这些派遣国在9月11日安理会

关于海地局势的辩论中表示的关切（见S/PV.7262）

。不幸的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没有像以往在安

理会延长该特派团任务期限时所做的那样，成为决

议的共同提案国。

我们感到非常关切的是，在计划举行对海地未

来十分重要的选举的一年中，海地安全局势尚未改

善到足以迅速和急剧减少联海稳定团部队编制或如

此大幅改变其任务规定的程度。我们还认为，海地

国家警察目前尚不具备而且在明年也不可能具备维

持公共秩序与安全的能力，尤其是在选举期间。

我们感到特别关切的是，正如秘书长最近报告

(S/2014/617)中指出的那样，剩余的军事部队将没

有能力执行它迄今执行的重要的威慑和预防冲突任

务，包括进行巡逻。这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并可能迫使国际社会不得不面对一个甚至更加困难

和复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要求阿根廷部

队执行我国法律所禁止的除威慑以外的任务。因

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重申，阿根廷武装部队在

阿根廷境内和境外现在和将来都不参加镇压行动。

因此，他们将不在海地执行这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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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谨强调，在评估维和行动的重组

时，秘书处必须与部队和警察派遣国进行协商，包

括考虑到它们的意见，尤其是在进行这种规模的缩

编时。

过去10年来，阿根廷与许多其他国家一道为帮

助加强海地的民主进程、安全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作

出了巨大努力。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必须以最适

当的方式并根据情况作出最后努力，以便妥善和成

功地完成我们承诺要做的工作。

最后，我要重申，阿根廷代表团对第2180

（2014）号决议投了赞成票是因为我们了解海地政

府已表示接受延长联海稳定团任务期限的条款，并

以此表明我们声援旨在促进海地实现民主、经济和

社会包容性发展的努力。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职能。

我请危地马拉代表发言。

博拉尼奥斯·佩雷斯女士（危地马拉）（以
西班牙语发言）：请允许我首先重申我们对联合国

维和行动以及对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联海稳定

团）的承诺。自联海稳定团于2004年成立以来，我

国一直向该特派团派遣部队。

就联合国维和行动而言，安全理事会的行动必

须可预测。这要求包括秘书处在内的有关各方必须

根据三角合作安排在一个特派团的各个生命周期内

不断向部队派遣国通报情况和征求意见，以使部队

派遣国能够作出知情的决定。尽管最后决定应由安

全理事会作出，这一点千真万确，但同样千真万确

的是，部队派遣国是这一共同努力中至关重要的伙

伴。

若干原因导致我们要求参加本次关于延长联海

稳定团任务期限的会议。第一，我们了解，海地国

内政治和安全局势并未好转到足以如安全理事会刚

才决定做的那样将目前兵力加速和急剧裁减一半以

上的地步。

第二，刚才通过的第2180（2014）号决议会打

断联海稳定团目前的2013－2016年整并计划。它还

在不足六个月时间内以一个会造成重大后果的新备

选方案取代安全理事会和部队派遣国审议中的五个

备选方案。

第三，该决议无视我们作为部队减员条件而设

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指标，那就是在海地国家警察

专业化方面取得进展，而其目前计划将于2016年完

成。

第四，经验表明，我们必须在海地保留适当兵

力，特别是在选举期间。刚才所采取的措施有可能

损害选举举行本身。

最后，我们认为，联海稳定团留在海地不应超

过必要时间。我们回顾，所达成的共识是，任何裁

减联海稳定团军事组成部分的工作都应当逐步和负

责任地进行，并且要同海地国家警察必要的能力建

设和人数增加联系起来，而且所有决定都应当以实

地条件而不是以其它特派团的预算需求为依据。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2014年就强迫人接受2016

年后的情形。因此，我们未能如我国和区域其他国

家历来所做的那样成为该决议的共同提案国。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厄瓜多尔代表

发言。

拉索·门多萨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
语发言）：主席女士，尽管我们支持协商一致和民

主进程，但出于下列原因，我通过你再次要求在延

长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联海稳定团）任务期限

这一进程框架内以一个部队派遣国代表的身份向安

全理事会发言，希望表明我国代表团对通过第2180

（2014）号决议感到关切。

第一，正如我一个多月前于9月11日在本会议厅

所指出的那样（见S/PV.7262），我国极为重视海地

局势，因此始终愿意作出贡献和提供必要援助，以

使这个兄弟国家能够克服困难。同时，我认为，就

联海稳定团的整并做出的决定应当首先依据关于实



14-56736  5/5

14/10/2014 S/PV.7277 有关海地的问题

地局势的信息，以便能够按照客观、透明和公正的

原则行事。在这一任务中，秘书处的作用——与安

全理事会的作用和部队派遣国的作用一道——在三

角合作框架内尤其重要。在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

会的决定在就其改革的必要性进行大规模辩论的框

架内受到国际社会持续审查时，我认为，我刚才所

提到的各项原则至关重要。

第二，更具体地说，实地存在一些至关重要的

因素，而这些因素并不表明如第2180（2014）号决

议所要求的那样加速联海稳定团的整并进程是适当

的。我具体指以下三点：第一，海地国内政治和安

全局势。这一局势未见实质性好转。第二，海地国

家警察专业化方面的进展。其目前计划要到2016年

才完成。第三，围绕2014年和2016年选举进程的不

确定性。

最后，正如我于9月11日所说的那样，拉丁美洲

近年来在各个层面的发展使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

体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得以宣布该区域为和平区。

在这方面，我要表示，我国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将联

海稳定团视为在被称作拉丁美洲的和平区内建立的

最后一个维和行动特派团。因此，此时必须继续正

确和适当地管理这一局势，以使其最后阶段取得成

功。因此，就联海稳定团作出的决定必须确保所取

得进展的可持续性。

为此，我们需要一项顺应实地局势发展而不是

仅顾及预算因素的缩编战略。审议同实地局势无关

的信息有可能给海地和联合国带来不希望出现的后

果。在这方面，我们还希望，部队派遣国的意见将

得到考虑，并作为安全理事会就维和行动通过决定

时的证据。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发言名单上没有其

他发言者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本议程

项目的审议。

上午10时50分散会。


